
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 114 年度報廢財物標售公告 

主旨：公告標售本校奉准報廢之財產、物品一批，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六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 

公告日期：114 年 2 月 19 日(三) 

公告事項： 

一、 名稱：114 年度第一次標售報廢財物。 

二、 投標資格：符合本案登記之合法登記或設立廠商。 

三、 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4 年 2 月 26 日(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於會議室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

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同一時間、地點開標。 

四、 投標方式： 

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至 114 年 2 月 25 日(二)下午四

時止，在辦公時間內，向本校總務處洽詢，免費領取投標須知、

投標單、標售之報廢財物明細表、標售之報廢財物單價明細表及

標封面或直接至本校網站下載（網址

http://www.dtes.tn.edu.tw），並依照投標須知填寫，親自送達或

郵遞至本校總務處(地址：台南市善化區六德里六分寮200號-1)。 

五、 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校總務處安排參觀。 

六、 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於決標 3日內一次繳清。 

七、 本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三日內，由本校按現狀交付標的物。（得

標者請自行到本校運載標的物，本校不負責運送。） 

八、 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九、 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校公告（布）欄張貼者為準。 

 

 

 

 



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 114 年度標售報廢財物投標須知 
一、 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數量如附件一。 

二、 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底價新臺幣 20000 元，無保證金。 

三、 本件標售已於 114 年 2 月 19 日(三)在本校公告於【本校網站】，

並訂於 114 年 2 月 26 日(三)上午九時三十分在本校會議室當眾

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

班之第一個工作天同一時間地點開標。 

四、 廠商資格：符合本案之立案營利事業廠商。 

（一） 廠商應持有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二） 資格條件為影本者，本校得請廠商提出正本核對。 

（三） 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校安排參觀。 

五、 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號碼，法

人（公司）應註明法人名稱及登記文件字號，並註明投標

人外出時代理收件人姓名住址。 

（四）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指定一人為代表人，未指定者，

以投標單所填之第一人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六、 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附件二)及證件加以密封，信封外請貼

標封面（附件三）並填妥之資料，於開標前(114 年 2 月 26 日(三)

上午九時)郵寄或親送本校總務處。逾期（時），不予受理，原件

退還。 

七、 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委託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以利辦理開

（決）標相關事宜（附件四）。 

八、 開標決標： 

（一） 由本校主辦單位派員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時當眾點明

拆封審查。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

辨識、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2.投標單所填標的物、投標人姓名，無法辨識者。 

      3.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校所定之格式不符者。 

（三）決標：本案訂有底價，以高於底價之有效投標單中最高標

價者為得標人。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當場由主持

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九、 投標人於得標後，3日內一次繳清全部價款；得標人繳清全部價

款後，得標人應於 3日內一次載運完全部標的物。（得標者請自

行到本校運載標的物，本校不負責運送。） 

十、 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時當場宣布，投

標人不得異議。 

十一、 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件一 

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標售之報廢財物明細表 

編號 品名 數量 單位 

1 鐵捲門 1/2 馬達 1 座 

2 電動籃球架(懸吊式) 1 組 

3 花格鋁 1 式 

4 不銹鋼防盜窗 1 式 

5 飲水機 2 臺 

6 冰箱 1 臺 

7 連續蒸飯機 1 臺 

8 鐵捲門 6 座 



附件二 

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標售奉准報廢財產投標單 

註： 

1.本表之投標人姓名若為公司行號，請填公司名稱，簽章處除負責人蓋章外，請加蓋公司章。 

2.投標金額請以中文大寫：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等字書寫，如有塗 

改，請蓋章。 

 

 

 

 

標      號 Dtes11401 

投標人姓名 

 

簽章 

 

法人（公司） 

登記文件字號 

 
聯絡

電話 

 

住      址 

 

收件代理人 

姓      名 
 住址  

標  的  物 114 年度第一次標售報廢財物(附件一) 

投 標 金 額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金額請大寫） 

承 諾 事 項 
本人願出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一切手續悉願依照標售公告及投標

須知辦理。 

投 標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標封面                              編號   

 
標售案名：114 年度第一次標售報廢財物招標案 

開標時間：114 年 2月 26 日(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截止收件：114 年 2月 26 日(三)上午九時  

 

74176   台南市善化區六德里六分寮 200 號之 1 

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總務處    收 

 

 

投標廠商(或投標人)名稱： 

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 

地址： 

統一編號： 

電話： 

證件、標單、標售之報廢財物單價分析表請分裝後放同一標封

(請自備封套) 

 

 

 

 

 

 



附 件 四  

委  託  代  理  授  權  書  

本廠商投標「臺南市善化區大同國民小學 114 年度報廢財物標售」，茲授權下列

代理人全權代理本廠商參加開（決）標及相關事宜，該代理人資料及使用印章

如下： 

委託人： 

廠商名稱：                           
投標文件

之印章
： 

負責人姓名：               
投標文件

之印章
： 

 

行使代理權： 

廠商
代理
印章

：                       負責人
代理
印章

： 

 

代理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注意事項： 

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應依下列規定出示身分證件及本授權書： 

一.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攜帶投標文件相同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親至開標地點者，應出示身分證件，本授權

書則無須填寫出示。 
二.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攜帶非投標文件相同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親至開標地點者，投標廠商應填寫並出示

本授權書及身分證件，「代理人姓名」及「身分證字號」乙欄則免填寫。 
三.投標廠商若委由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攜帶投標文件相同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者，則應填寫並出示本授

權書及身分證件，但「代理權行使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印模」欄位則免蓋章。 
四.投標廠商若委由代理人出席開標現場，攜帶非投標文件相同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者，則應完整填寫廠商

本授權書及身分證。                                                                 

代理人身分證件影本粘貼處 

 


